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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61 

维护国际安全—东南欧的 

睦邻关系、稳定和发展 

  2002年 6月 24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交 2002年 6月19日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东南欧合作进程

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常会暂定议程表项目 61“维护国际安

全—东南欧的睦邻关系、稳定和发展”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德扬·沙诺维奇（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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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6月 24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外交部长联合声明 

2002年 6月 19日，贝尔格莱德 

 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下列外交部长兼代表团团长于 2002年 6月 19日在贝

尔格莱德出席了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外交部长戈兰·斯维兰诺

维奇、外交部长阿尔塔·达德、外交部长兹拉特科·拉古姆季亚、外交部长斯

洛博丹·卡苏莱、外交部长米尔恰·杰瓦纳、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外交

部副部长伊凡·佩特科夫、外交部秘书长季米特里·多里斯以及外交部副部长

韦斯娜·茨维耶特科维奇-库雷利奇（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米夏埃尔·施泰

纳、东南欧稳定公约特别协调员个人特使拉尔斯·施密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秘书长特使约翰娜·波尔曼·扎尔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代表杰弗里·巴雷特以东

南欧合作进程轮值主席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部长们重申坚决承诺遵守以《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和《东南

欧合作进程国家首脑和部长宣言》为基础的《东南欧睦邻关系、稳定、安全和合

作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他们极其满意地注意到该区域的政治局势有了重大改

善，为更稳定和安全的环境铺平了道路。他们承诺为此继续努力。 

 部长们重申充分尊重参加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边境不可侵犯。他们重申坚

决承诺和平解决争端、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尊重国际法并欢迎现有的

全面努力，包括加强东南欧合作进程的作用，以加强区域稳定，将此作为对欧洲

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实质性贡献。他们还提到，充分尊重民主、法治、人权包括属

于少数民族的人的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各项崇高目标，是该区域各国实现更大程

度、更有成效的合作必不可少的价值标准。 

 部长们强调全力支持旨在打击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因为恐怖主义

已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他们认识到恐怖主义极大危害了他们国

家公民的生命和繁荣。在这方面，部长们尤其强调有组织犯罪问题，这一问题是

该区域民主和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部长们确信，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与欧洲联盟的协调与合作对整个区域以及

所有参加国的繁荣、可持续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他们坚决支持加快导致该区域

所有国家都成为欧洲联盟正式成员的进程。部长们特别重视那些东南欧合作进程

国家为加入北约结构作出的努力。 

 部长们表示希望，东南欧合作进程将成为所有参加国在它们欧洲和欧洲-大

西洋取向方面的真正和有效的声音。他们还欢迎《稳定公约》和东南欧合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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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发展更密切关系的共同愿望。在这方面，他们支持轮值主席以东南欧合作进

程在非正式协商委员会中的代表的身份所开展的活动。 

 部长们认为，由该区域国家发起的东南欧合作进程应集中精力，处理可使该

区域和所有参加国进一步参与现有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具体优先事项和项目。在这

方面，东南欧合作进程应有效促进所有参加国和东南欧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优

先事项，从而为欧洲的总体安全与合作作出贡献。 

 部长们强调为促进该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部

长们重申各自国家承诺加速执行区域经济合作《行动计划》，其中列明了可以马

上取得进展的优先领域。他们再次表示坚信，扩大该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

发展各国的国民经济。他们欢迎采取步骤执行 2001 年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关于贸

易自由化和简化贸易的《谅解备忘录》。他们敦请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加速缔结有

关自由贸易的双边协定，这将有助于落实《备忘录》的各项条款。他们一致认为，

外国对该区域项目的投资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对整个合作进程至关重要。 

 部长们强调可靠和低成本的能源资源是促进整个东南欧合作进程区域快速

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表示支持改进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以及最佳

利用未来的投资。他们支持为促进能源领域合作而提出的下列区域倡议：促进区

域能源市场、改进电力输送网和与中欧电力输送网相连接、支持和共同资助该区

域国家接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网络的项目、促进水力发电厂现代化和寻求利用可

再生能源的机会。 

 部长们确认发展该区域航空、公路、铁路、海运和内河航运基础设施以及发

展多种形式运输和联合运输的重要性。他们强调资助现有运输部门项目，特别是

与发展泛欧运输走廊有关的项目的重大作用。 

 部长们强调建立法律和条例框架的重要性，以鼓励和长期支持电信领域的投

资。他们支持该区域的合作方案。 

 部长们重申各自国家政府承诺全面和有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洗钱、非法毒品

贩运、非法移徙、武器和人口贩运以及贪污。为此，部长们全力支持稳定公约有

组织犯罪倡议和稳定公约反贪倡议。他们重申支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有必要为实现这些目标，加强执法、司法和公共秩

序领域的区域合作，也包括东南欧合作进程内，以进行有效的边境管制。 

 部长们对该区域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困境表示关注，但是注意到已取得

一些进展。他们重申致力于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按照有关国际协定和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的决议，加速和全面实现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权利，在找到

对人口产生影响的可行和永久解决办法之前，解决一系列未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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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们强调他们坚信实现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家园和原籍地的

权利需要国家间密切合作，以加强区域内稳定为最终目标。 

 部长们最强烈地谴责破坏该区域文化古迹和宗教遗址的行径。部长们重申东

南欧丰富的文化遗产也源于其文化多样性，再次承诺共同合作保护和修复该区域

的文化古迹和宗教遗址。在这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举行一次专家会议，以便筹

备一次文化部长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部长们还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作出了宝贵贡献。 

 部长们重申他们愿意对地拉那部长级会议（2001 年 5月 16日）采取后续行

动，开始深入调查，以便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恶邻”的概念。他们建议举行一

次专家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还鼓励东南欧合作进程参加国采取具体步骤，

在双边一级处理这一问题，将上述承诺列入有关文化和教育的双边协定中。应将

已在欧洲委员会和《稳定公约》内开展的宝贵工作考虑在内，以避免重复。 

 部长们批准了政治指导员委员会关于加强这一进程的进度报告，并委任该委

员会继续开展工作，以便在东南欧合作进程下一次首脑会议期间提交一份报告。 

 部长们对联邦外交部长戈兰·斯维兰诺维奇热情承办这次东南欧合作进程参

加国外交部长会议表示感谢。 

 部长们回顾下一次东南欧合作进程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将于 2003

年第一季度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他们鼓励举行各种会议，以便在本文件提及的合

作领域开展必要的工作。 

 部长们同意东南欧合作进程下一任轮值主席将由外交部长兹拉特科·拉古姆

吉亚担任，任期从 2003年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起。 

 


